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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

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没有

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并经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2025 年 4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26年 4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并

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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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所需，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不存在

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026年 4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度股

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孙俊良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5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本公司向

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陕煤

集团

陕西新元洁能有

限公司
80,000.00 24,379.45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电石炉停炉两台，开工率

不足 30%，产量大幅减

少，故采购量下降。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神木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110,000.00 65,217.39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实际采购量下降。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神木电化发展

有限公司

120,000.00 86,729.01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实际采购量下降。

秦岭数字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210,000.00 48,981.08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实际采购量下降。

陕煤集团所属其

他企业
17,300.00 2,887.49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实际采购量下降。

小计 537,300.00 228,194.42 -

恒源

投资

陕西恒源投资集

团电化有限公司
121,000.00 52,421.53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实际采购量下降。

陕西亚华煤电集

团锦界热电有限

公司

7,000.00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在该企业采购。

小计 128,000.00 52,421.53 -

神木县香水河矿业有限 7,000.00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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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5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以下简称“香水河

矿业”）

未在该企业采购。

小计 7,000.00 - -
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益化工”）
600.00 104.48 -

小计 600.00 104.48 -
本公司向

关联人购

买燃料和

动力

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 1,500.00 1,364.24 -

小计 1,500.00 1,364.24 -

本公司向

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陕煤

集团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神木天元化工

有限公司

15,550.00 1,912.28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

销售量下降。

神木富油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2,200.00 556.51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

销售量下降。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神木电化发展

有限公司

7,060.00 170.93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

销售量下降。

陕煤集团榆林化

学有限责任公司
6,200.00 3,302.89 -

陕西新元洁能有

限公司
6,000.00 866.19 -

陕煤集团所属其

他企业
24,690.00 5,875.62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

销售量下降。

小计 71,700.00 12,684.42 -

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 510.00 237.22 -
小计 510.00 237.22 -

精益化工 1,860.00 88.95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

销售量下降。

小计 1,860.00 88.95 -

香水河矿业 50.00 6.43 -

小计 50.00 6.43 -

本公司接

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

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16,950.00 1,162.85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业务合作量下降。

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 - 14.90 -

小计 16,950.00 1,17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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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5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本公司向

关联人提

供劳务

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620.00 14.08 -

小计 620.00 14.08 -

本公司在

关联人的

存续应付

账款保理

业务

陕煤

集团

陕西善美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善

美保理”）

每日余额最高

上限为

30,000.00
-

小计 30,000.00 -

本公司在

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

存款

陕煤

集团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

每日余额（含

应计利息）最

高上限为

150,000.00

93,000.38 -

小计 150,000.00 93,000.38 -

本公司在

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

贷款

陕煤

集团
财务公司

每日余额（含

应计利息）最

高上限为

200,000.00

- -

小计 200,000.00 - -
本公司在

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

应收票据

日最高存

量

陕煤

集团
财务公司 250,000.00 47,637.53 -

小计 250,000.00 47,637.53 -

本公司在

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

应付票据

日最高余

额

陕煤

集团
财务公司 250,000.00 - -

小计 250,000.00 - -

合计 1,646,090.00 436,931.43 -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陕煤集团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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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625687785

成立时间：2004年 2月 19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

天基地东长安街 636号

法定代表人：张文琪

注册资本：1,018,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

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

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

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

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

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

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

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陕煤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7,564.86 亿元，净资产为

2,673.0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4.66%；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010.20亿元，实

现净利润 262.09亿元。

公司与陕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陕煤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陕煤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二）

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洁能”）

1.基本情况



6

企业名称：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25671304988

成立时间：2011年 1月 24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海则庙乡郭家峁村

法定代表人：左宁心

注册资本：92,4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灰和石膏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煤炭及制品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石灰和石膏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

化学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新元洁能 100%股

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新元洁能经审计总资产为 344,301.51 万元，净资产为

38,827.0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8.72%；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9,055.56万元，

实现净利润-1,069.08万元。

公司与新元洁能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新元洁能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新元洁能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能源发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69492480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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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9年 10月 19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孙家岔镇柠条塔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进峰

注册资本：139,934.67万元

经营范围：组织半焦（兰炭）、煤焦油、焦炉尾气、电石及电力、石灰产品、硫

酸铵、石灰石粉（脱硫剂）、生石灰粉（脱硫剂）、碳材除尘粉、氧化镁等的生产与

销售及相关废旧物资的销售；进出口贸易；煤化工技术的研发及煤化工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持有神木能源发展

4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神木能源发展经审计总资产为 263,121.43万元，净资产

为 207,883.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0.99%；2025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2,882.40
万元，实现净利润-115.58万元。

公司与神木能源发展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能源发展依法存续

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能源发展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电化发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562219223W

成立时间：2010年 9月 13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店塔镇草垛山村

法定代表人：王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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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6,706万元

经营范围：电石、水泥、建材、型煤、电力的生产与销售；供热；混煤分离筛选；

块煤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大数据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持有神木电化发展

59.17%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神木电化发展经审计总资产为 202,891.69万元，净资产

为-64,375.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31.73%；2025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6,050.54
万元，实现净利润-11,540.49万元。

公司与神木电化发展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电化发展依法存续

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电化发展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五）秦岭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岭数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秦岭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2MAC4U4F7XD

成立时间：2022年 12月 10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灞柳西路 1368号国家开发银

行西安数据中心 17-19层

法定代表人：刘晨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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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数据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汽车零

配件零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机

械设备租赁；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肥料销售；货物进出口；广告发布。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

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

务（经营类电子商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秦岭数科 42%股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秦岭数科经审计总资产为 327,267.92 万元，净资产为

301.6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9.91%；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080,174.80万元，

实现净利润 2,606.47万元。

公司与秦岭数科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秦岭数科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秦岭数科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六）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天元化工”）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76632501XX

成立时间：2005年 8月 25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旭

注册资本：21,455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10

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料

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炼焦；煤制品制造；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肥料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持有神木天元化工 45%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神木天元化工经审计总资产为 383,969.68万元，净资产

为 54,801.5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5.73%；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6,579.78万
元，实现净利润-36,040.73万元。

公司与神木天元化工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天元化工依法存续

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天元化工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七）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富油”）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794117621M

成立时间：2006年 11月 6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元南路

法定代表人：王升龙

注册资本：22,2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质燃

料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https://www.qcc.com/firm/b3d3d6ed7ee3234d4d1be981364166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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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持有神木富油 55%股

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神木富油经审计总资产为 422,799.51 万元，净资产为

-92,507.2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21.88%；2025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9,054.3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21,006.59万元。

公司与神木富油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富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富油为公司控股股东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八）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榆林化学”）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0MA708M1D63

成立时间：2017年 12月 6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榆神工业区清水工业园汇源大道 1号

法定代表人：王会民

注册资本：1,501,1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热力

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站

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集装箱租赁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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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技术研发；集装箱维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

公共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危险废物经

营；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持有榆林化学 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榆林化学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172,468.43万元，净资产

为 1,382,869.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86%；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02,899.37
万元，实现净利润 124,474.45万元。

公司与榆林化学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榆林化学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榆林化学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九）善美保理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善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MA6U8HA76Y

成立时间：2017年 9月 29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大厦 8层 0806-136室

法定代表人：刘晓燕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

催收；销售分户账管理；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相关的信用风险担保；客户资信调查

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持有善美保理 100%股权。



13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善美保理经审计总资产为 517,661.83 万元，净资产为

125,600.6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5.74%；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737.49万元，

实现净利润 6,032.01万元。

公司与善美保理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善美保理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善美保理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财务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598794107W

成立时间：2012年 7月 3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二号陕煤化集团大楼四

层

法定代表人：高雪君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55.6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财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3,661,442.40万元，净资产为

474,959.2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7.03%；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8,263.00万元，

实现净利润 49,122.27万元。

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财务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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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一）恒源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552298905

成立时间：1998年 1月 10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滨河新区诚信路 3号恒源集团大

厦 20楼

法定代表人：薛海龙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炼焦；铁合

金冶炼；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煤炭开采；房地产开发经营；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酒制品生产；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恒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孙恒。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恒源投资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986,810.53万元，净资产为

838,605.3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5.02%；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347.38万元，

实现净利润 26,698.42万元。

公司与恒源投资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恒源投资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恒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孙恒，孙恒为公司董事孙俊良之子，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三款第（四）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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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电化”）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588044835

成立时间：2001年 4月 2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孙家岔镇兰炭产业特色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帅

注册资本：300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电石、硅铁、白灰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恒源投资持有恒源投资电化 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恒源投资电化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39,637.07万元，净资

产为 138,706.9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0.67%；2025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9,201.8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55.00万元。

公司与恒源投资电化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恒源投资电化依法存续

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恒源投资电化为恒源投资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三）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界热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35348921D

成立时间：2002年 11月 7日

https://www.qcc.com/firm/95e51a79a6fb4f39e7d3c6db580e2b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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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任文飞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发电、供电、供热；煤炭、兰炭的加工销售；化工产品与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钢材、水泥、环保材料与设备、电线电缆、机

电设备、电厂副产品销售；普通货物运输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恒源投资持有锦界热电 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锦界热电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63,014.03万元，净资产为

42,133.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3.14%；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488.32万元，

实现净利润 2,651.00万元。

公司与锦界热电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锦界热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锦界热电为恒源投资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四）香水河矿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神木县香水河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984015773

成立时间：2009年 9月 27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镇黄土庙村香水河路 1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

https://www.qcc.com/firm/95e51a79a6fb4f39e7d3c6db580e2b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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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制品制造；矿物洗选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神府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香水河矿业 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香水河矿业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29,703.90万元，净资产

为 105,573.0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8.60%；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1,334.39万
元，实现净利润-2,259.69万元。

公司与香水河矿业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香水河矿业依法存续且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香水河矿业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离任董事孙志忠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四款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五）精益化工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MA703AYG0F

成立时间：2016年 8月 8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常懿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炼焦；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铁合金冶炼；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精益化工 35.5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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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精益化工经审计总资产为 551,677.89 万元，净资产为

57,848.4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9.51%；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55,162.43万元，

实现净利润 2,501.31万元。

公司与精益化工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精益化工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精益化工为公司董事薛海龙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料、材料和设备、接

受工程劳务和综合服务，与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料、

材料，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与香水河矿

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香水河矿业采购原料、材料，与精益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

主要为向精益化工采购原料、材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均系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上述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

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陕煤集团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依据公司与陕煤集团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下同）与陕煤集团（含陕煤集团所属企业，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除外，

下同）间就生产元素及原料供应、生产辅助服务进行互供，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与陕煤集团相互间的产品和服务包括：1）生产元素及原料供应类：陕

煤集团向公司提供电石、电煤、块煤、焦煤、白灰、与氯碱生产有关的设备及配件、

劳保用品、信息系统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公司向陕煤集团提供聚氯

乙烯、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

原料；2）生产辅助服务类：陕煤集团向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仓储、维修及保养服务、

委托销售、商品期货经纪服务、建筑工程服务、职工培训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及其它

相关或类似产品及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

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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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

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市

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

满后，若双方未提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双方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 1
月 1日。

2.公司与恒源投资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依据公司与恒源投资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下同）与恒源投资（含恒源投资所属企业，下同）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该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恒源投资与公司相互间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恒源投资向公司提供电石、原煤、

块煤、蒸汽、焦煤、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公司向恒源投资提供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

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

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

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

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市

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

满后，若双方未提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双方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 1
月 1日。

3.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依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1）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服务、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2）协助公司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对公司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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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4）吸收公司的存款；5）办理公司与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6）为公司办理

票据签发、承兑及贴现服务；7）办理公司与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向公司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9）承销公司与公

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的企业债券；10）办理经批准的保险经纪业务；11）提供公司产

品的买方信贷、融资租赁服务；12）根据公司的需求和实际情况，为公司提供不同主

题的金融培训和信息咨询服务；13）其他服务：财务公司将与公司共同探讨新的服务

产品和新的服务领域，并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公司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2）财务公司在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业务时，承诺遵守以下原则：

1）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其为其他陕煤集团成员单位提供

同种类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亦不逊于当时其他金融机构可为公司提供同种类金融服

务的条件；

2）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

下限，亦不低于财务公司吸收其他陕煤集团同类成员单位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及

不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3）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

利率上限（如有），亦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他陕煤集团同类成员单位发放同种类贷款

所确定的利率及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4）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

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3）协议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在有效期届满之

前 30天，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自动续展三年，上述展期

不受次数限制。

（4）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2）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本协议；3）财务公司有权机

关批准本协议；4）2024年 1月 1日。

4.公司与善美保理签署的《保理服务协议》

依据公司与善美保理签署的《保理服务协议》，善美保理向公司提供保理服务，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善美保理向公司提供的保理服务内容为：善美保理建设并运营“善美 E融”
平台，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可在“善美 E融”平台向

其供应商开立单笔或多笔基于双方合同项下应付账款的电子信用凭证（以下简称“善美

融单”）。善美融单到期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供应商作为善美融单持有人可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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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部或部分转让或向善美保理申请善美融单融资；善美融单到期时，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根据“善美 E融”平台的通知按时足额向善美融单持有人支付应付账款。

（2）善美保理在为公司提供保理服务业务时，承诺在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参照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向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同种类

服务所确定的融资费用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商定。当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提供同种

类服务所确定的融资费用难以询得时，融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进行浮动。

（3）协议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在有效期届满之

前 30天，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自动续展三年，上述展期

不受次数限制。

（4）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2）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本协议；3）善美保理有权机

关批准本协议；4）2024年 1月 1日。

5.公司与香水河矿业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

依据公司与香水河矿业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香水河矿业向公司（含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下同）提供产品和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香水河矿业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面煤、原煤、块煤、焦煤、白灰

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公司向香水河矿业提供烧

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

相关配套等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

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

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

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市

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

满后，若双方未提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双方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 1
月 1日。

6.公司与精益化工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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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司与精益化工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精益化工向公司（含公司

全资、控股子公司，下同）提供产品和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精益化工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原煤、块煤、甲醇、氨水及其它相

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公司向精益化工提供烧碱、盐酸、

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

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

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

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

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市

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

满后，若双方未提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双方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 1
月 1日。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有利于公司日常业

务的持续开展。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

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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